


	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11月26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债券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无异议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92），福建奥华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奥华集团”）已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福建奥华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符合深交所挂牌条件的无异议函》（深证函〔2022〕803号），拟非公开发行总额不超过（含）2亿元人民币的可交换公司债券。
	近日，公司收到奥华集团的通知，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本次可交换债券（第一期）的担保及信托登记手续。奥华集团将其持有的7,900,000股公司股票自其证券账户划入“奥华集团－华金证券－23奥华E1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用于为本次可交换债券（第一期）的本金及利息提供担保。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奥华集团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5,068,65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2.02%，其中，办理担保及信托登记的股份数量为7,90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2.53%，占公司总股本的4...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